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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浦钛业 股票代码 0005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洪刚 吴月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电话 025-83799778 025-83799778

电子信箱 nj000545@sina.cn nj000545@sina.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95,866,071.47 898,951,814.37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17,183.64 38,865,560.70 -12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24,115.80 31,968,155.61 -14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797,521.94 15,308,487.34 25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394 -12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394 -12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3.08% -3.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19,997,424.82 3,091,203,866.29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9,003,609.71 2,076,516,781.61 -1.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0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61%

351,370,

248

26,000,000 质押

261,460,

148

镇江国有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9% 16,669,900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0

吉林恒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13,000,

000

质押 13,000,000

肖国文 境内自然人 1.01% 9,978,463

张秀 境内自然人 0.47% 4,607,70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9% 3,803,530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0.36% 3,539,100

柳冰 境内自然人 0.35% 3,425,800

孙向昕 境内自然人 0.31% 3,02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张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07,700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0股，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数量4,607,700股。

方奕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39,100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39,200股，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3,499,900股。

孙向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29,800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9,800股，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3,02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扩散，全球各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球经济

正从最严峻的形势中逐渐走出，主要国家已经相继重启经济，全球经济出现企稳迹象。 钛白粉市场先

扬后抑。一季度，钛白粉市场正值春节前后的备货、补货时期，市场表现强势。但行至二季度，由于国外

疫情爆发，国内外需求减少。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企稳，钛白粉需求好转。在董事会的关心支持下，金浦

钛业各企业各部门共同努力，积极协作，克服了困难，努力实现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经营目标任务。

质量管理保持较高水准。 南京钛白：2020上半年，金红石产品一等品率100%，总体质量保持较好。

徐州钛白：2020年上半年锐钛、金红石产品出厂合格品率均为100%。 公司通过及时调整相关的生产参

数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 进一步加强工艺变更管理、工艺参数管理、现场报警管理，通过对浓钛液的

总钛、水洗铁含量、转窑转化率等关键工序指标的严格把控，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优级品

率，通过956新产品的不断改进，提供差异化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HSE管理工作稳步进行。 持续深入开展“高管走进班组活动” ，公司主要领导利用车间班组安全

教育班组活动的机会，与一线员工针对生产中安全环保管理工作进行交流探讨，广泛收集意见。 二季

度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强日常现场HSE管理工作，做到规范合法工作。定期开展HSE综

合大检查、重点部位专项检查、设备及电气的专业检查，针对发现的HSE隐患，按照“五落实” 要求落

实整改，实现闭环管理。

继续以ERP系统为抓手，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对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 进一

步开展企业运营数据的分析工作，通过销售模块分析、车间材料领用、质量分析等报表系统的使用，逐

步开发供应系统报表，为运营决策做好数据支撑。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 的通知》（ 财

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按照前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

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使用新收入准则同时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南京金马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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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或者未到执

行日期的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相关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有关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

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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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1）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3673.15万元—5509.72万元

盈利：5247.3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70%-20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72元/股—0.0558元/股 盈利:0.0532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811.43万元—4648万元

盈利：1360.8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06.6%-441.5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23元/股—0.0609元/股 盈利：0.013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前三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钛白粉产量下降，原辅料供应受限，采购价

格上涨，钛白粉生产成本上升，销售价格持续下跌，导致毛利率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三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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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下午2: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五人，实到董事五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金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议案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

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20－031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在2020年8月20日以电邮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9年8月27日下午3: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议案通过。

二、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80

证券简称：

*ST

平能 公告编号：

2020-029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平能 股票代码 0007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惠 尹晓东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

庄能源公司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

庄能源公司

电话 0476-3323008 0476-3324281

电子信箱 nmgpzny@163.com pznyyxd@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92,568,400.29 942,382,769.25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408,984.82 -186,542,806.48 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514,204.71 -191,332,859.71 -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265,164.79 19,765,341.14 -54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4.69% 0.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605,406,673.00 4,845,531,382.58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30,688,174.87 3,844,150,130.01 -2.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0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

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42%

622,947,

28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7,230,100

闫子忠 境内自然人 0.56% 5,638,600

梁卓荣 境内自然人 0.48% 4,900,052

梁晓雲 境内自然人 0.46% 4,624,859

北京合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4,150,000

谢锦华 境内自然人 0.34% 3,433,800

魏红云 境内自然人 0.34% 3,403,706

王琮 境内自然人 0.33% 3,350,000

穆俊霖 境内自然人 0.32% 3,199,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公司其余股东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同比减少5.29%；实现净利润-1.58亿元，同比增加利

润15.08%。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6.05亿元，比年初减少4.96%；所有者权益37.31亿元，比年初减少

2.95%。 2020年上半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50.20%， 市场煤销量占27.99%， 电煤销量占

21.81%。

2020年上半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亏的原因： 一是煤炭销售收入同比增

加。 公司2020年上半年，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302.38元/吨，与上年同期307.33元/吨相比下跌4.95元/

吨，下跌幅度1.61%；煤炭销售数量为258.33万吨，与上年同期250.48万吨相比增加7.85万吨，增加幅度

3.13%。 煤炭销售收入同比增加1,132.04万元；二是本期确认去产能奖补资金收入2,653.89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2,134.88万元。 三是本期煤炭代销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710.53万元。

公司目前在产煤矿为风水沟矿、老公营子矿、六家矿，合计产能570万吨/年。 西露天矿由露天开采

方式转井工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目前仍处于停产阶段。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化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新收入准则将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施行， 自2020年1月1日起在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施行，自2021年1月1日起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施行，允许企业提前施行。 本公

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

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1）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前）金额

预收账款 59,992,410.60 0.00

合同负债 0.00 59,992,410.60

2）对2020年6月30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年6月30日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6月30日新旧收入准则金额

预收账款 70,940,633.10 0.00

合同负债 0.00 70,940,633.10

3）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公司2020年利润表不产生影响。

会计估计变化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原固定资产分类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了明细类别，并重新编制

《固定资产目录》，对固定资产分类原则、编码规则、折旧年限、残值率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真实准确

地反应公司固定资产的价值情况。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10-50 5 1.90-9.50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3-30 5 3.17-31.67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10 5 9.50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5-20 5 4.75-19.00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 年限平均法 10-45 0 2.00-10.00

构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55 0 2.00-5.00

通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20 0-5 5.00-20.00

煤矿专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40 3-5 2.00-19.00

其他行业专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35 0-5 3.00-20.0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根据变更后的折旧年限和残值率进行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2020年上半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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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20年8月17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以传

真、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2.2020年8月27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

4.会议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徐晓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同比减少5.29%；实现净利润-1.58亿元，同比增加利

润15.08%。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6.05亿元，比年初减少4.96%；所有者权益37.31亿元，比年初减少

2.95%。 2020年上半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50.20%， 市场煤销量占27.99%， 电煤销量占

21.81%。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3．关于《2020年半年度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及关联交易》的要求，公司对国电财

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 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对本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

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双方合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郭凡进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

董事张海升先生、彭继慎先生、孙晓东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半年度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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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20年8月17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监事会以传

真、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2.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4.会议由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杨培功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同比减少5.29%；实现净利润-1.58亿元，同比增加利

润15.08%。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6.05亿元，比年初减少4.96%；所有者权益37.31亿元，比年初减少

2.95%。 2020年上半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50.20%， 市场煤销量占27.99%， 电煤销量占

21.81%。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3．关于《2020年半年度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及关联交易》的要求，公司对国电财

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 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对本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

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双方合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会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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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现行的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印发修订的新收入准则执行相关会计政策。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

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

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的规定执行，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窦海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162号9楼

电话 025-52600072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oteca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56,384,145.94 1,658,368,743.78 -1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651,016.19 22,298,587.17 -28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0,756,502.46 15,056,999.82 -37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709,900.57 234,796,249.90 -3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071 -28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071 -28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0.43% 减少1.2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199,512,901.66 8,191,677,876.68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27,639,069.51 5,292,401,202.17 -1.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9,9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6.16%

506,045,

049

0

质押

493,514,

560

冻结

506,045,

049

江苏天佑金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0%

353,832,

788

0 质押

30,000,

000

江苏帝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2%

332,400,

367

0

质押

226,386,

500

冻结

324,600,

367

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9%

325,438,

596

0 质押

324,999,

995

西藏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62,026,147 0

马培青 境内自然人 1.71% 53,512,400 0

珠海天运鼎成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 31,677,979 0

南京永升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23,985,163 0

珠海宏源田明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5% 23,557,649 0

海门乐邦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11,34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均为张永明，此3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王进飞和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不清楚上述股东之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本报告期末，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2000万股；江

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780万股；西藏天佑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6200万股； 珠海天运鼎成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3167万余股；珠海宏源田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1935万股； 其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的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20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形势分析

1.整体情况

2020年以来，汽车市场形势经历了严峻局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一季度市场陷入半停滞

状态，生产几乎停止，销售锐减，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行业整体发生重大下滑，产销量同比严重减少，全行

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本公司作为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制造商，同样受到了这一情况的沉重

冲击，销量下降，营业收入下挫，个别业务领域亏损。 2020年1月至6月，公司营业收入14.56亿元，净利润

额-4165万元，扣除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为-4076万元，同比均下降。同时，公司资产状态保持稳定。截

至6月30日，公司总资产8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2.28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在业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同时，公司积极采取稳定措施，与产业链紧密配合，充分利用复产

复工的一系列纾困政策，稳产能、稳销路、强研发、降亏损，通过努力，使得公司业务在二季度整体趋稳，

回升态势显著，部分业务还顺应市场需求，出现了逆势增长的良好局面，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不利

影响提供了积极因素。

2.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今年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公司的全部国内生产基地按照政府指令措施实施了停工停

产，自春节假期开始至2月下旬近一个月的时间处于完全停产期，之后开始阶段性复工，受人员流动阻

断、供应链复苏缓慢的影响，至4月初方才基本恢复至正常产能水平。公司设在外国的工厂在3月至6月间

也陆续按照当地政府的指令进入停工状态，员工开展居家隔离，随着一些国家疫情防控措施的解除，自5

月以来逐步解除封锁，恢复生产。 由于产能受限，销售在相关期间也相应受到影响，导致公司一些门类主

要产品的产销量出现了一定下滑，降幅与汽车市场同期整体降幅基本一致。

3.销售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汽车空调压缩机在报告期共销售223万台，同比下降11.46%。 其中，受客户产品销量

下滑的影响，涡旋式空调压缩机销量降幅较大，而同期活塞式压缩机市场活跃，需求回升速度较快，销量

出现同比增长。 整体下滑的另一主因是，受贸易战影响和主要海外市场在疫情中“封城”的影响，汽车空

调压缩机海外后市场销售下滑较大，降幅约三成。

公司在报告期共销售各类汽车空调系统及部件87.94万套（台），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公司相关工

厂因疫情陆续停产的情况下仍得以维持等量销售的关键在于新客户的增加和新项目的陆续投产。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公司产品销量整体降幅自2月份以来逐月收窄， 于4月触底后逐渐企稳回

升，至5月、6月均呈现出销量同比大幅增长的良好回升势头。

4.生产情况

进入3月份以来至二季度末，公司国内外工厂生产秩序逐渐恢复，产能陆续进入正常状态。 整体而

言，海外工厂受疫情影响较国内时间更长，但对本地产销量的不利影响正在逐步缩小。 公司在报告期开

始升级改造电动空调压缩机生产线，使之具备第四代电动压缩机的规模生产能力。

公司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的产能在报告期开始量产。 今年2月，空调国际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工厂正式开始向客户批量供应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 其南通工厂在报告期也开始做生产线

调试维护，准备于下半年向客户供货。

（二）报告期的重点工作

1.技术与研发

公司在报告期继续深入开展技术研发，开发新产品，完善工艺技术，在汽车空调系统及部件以及汽

车空调压缩机方面取得多项研发进展，持续增强在汽车热管理领域内的整体技术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

公司在研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开发项目达72项，其中新能源汽车项目约占三分之一，包括供给欧洲某大型

车企的电动汽车平台在内的项目正在测试中，体现出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客户对市场的良好预期。 此外，

公司正在接洽的潜在开发项目共77项，预计也将会对未来销售业绩形成支撑。

报告期内， 从事空调控制器研发的子公司澳特卡公司的业务正式整合入子公司南京奥特佳的研发

体系，公司的研发队伍进一步一体化。 同时，公司聘请的境外技术专家团队与国内团队配合默契度提升，

国内外研发协同效应逐步体现。

2.市场的维护与开拓

面对艰难的市场局面，公司坚持在传统能源汽车领域继续锚定主流车企开展营销，集中开发新车型

项目，以高效高质量的开发程序与交付进度赢得客户信赖，开拓新增销路，稳住销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加大力度推动新型电动压缩机与热泵空调系统的供应，拓展新技术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范围，提升成

熟度，配合新能源车企实现车型升级换代。 报告期内，公司活塞型压缩机的中高端机型出货量持续增长，

原因是在一汽-大众等传统客户中的市占比有所提升，新客户的项目逐渐量产，以及商用车客户销量增

长；热泵空调系统的技术日臻成熟，适配此产品的美国某电动车生产商重点车型在业内形成一定拉动效

应，报告期内空调国际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设计、制造订单持续增长，与蔚来、理想、吉利、长安、

北汽等国内主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众多车型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迫切需要增加产能。

3.开展再融资工作

为了适应汽车市场新能源化转型的趋势和消费升级的产品中高端化趋势，提升研发实力，公司决定

投建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新型电动压缩机、活塞压缩机零部件、中央研究院等4个项目。 这些项目

将对公司适应新形势下汽车热管理市场的竞争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为募集项目资金，公司于今年初正式

启动了再融资计划，拟筹资14.28亿元投资4个主营业务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部分项目已使用公司自有

资金先期投入。 此次再融资计划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进行，报告期内已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材料，目前正在审核进程中。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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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8月22日通

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永明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参会董事人数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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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8月22日通过

电子邮件向各位监事发出。

此次会议由监事长田世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参会监事人数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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